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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

沪绿容〔2025〕69 号

关于印发《装修垃圾预约清运平台

优化提升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绿化市容局、市分类中心、市大数据中心：

根据《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》有关规定，为进

一步优化全市装修垃圾清运管理体系，推广装修垃圾线上预

约清运，提升服务效能与市民满意度，现将《装修垃圾预约

清运平台优化提升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5 年 5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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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修垃圾预约清运平台优化提升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优化全市装修垃圾清运管理体系，推广装修垃

圾线上预约清运，按照“应建尽建、应接尽接、应用尽用”

原则，建立健全区级装修垃圾线上预约清运平台（ 以下简称

区级平台），全部接入“随申办市民云” 区级旗舰店；按照

“市级入 口、链接各区”原则，在“随申办市民云”绿化市

容服务专区开设装修垃圾预约清运入 口（ 以下简称市级入

口），实现全市居民、物业企业通过 “随申办市民云”开展

装修垃圾线上预约清运，全面推动服务规范、便捷。现结合

实际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主要任务

（ 一）健全预约清运平台

市绿化市容部门会同市大数据中心建设完善市级入 口，

引导市民通过市级入口选择行政区后，链接至区级平台开展

预约。按照建设标准（详见附件），黄浦、虹 口、 闵行、宝

山、青浦、崇明等区加快建设区级平台，徐汇、长宁、普陀、

杨浦、嘉定、浦东、松江、奉贤等区加快开通区级平台个人

直接预约功能，各区级平台尽快接入“随申办市民云”区级

旗舰店。加强数据对接，各区级平台产生的数据汇集至上海

市装修垃圾全生命周期监管服务平台（ 以下简称监管平台），

提升全程监管水平。

（二）完善区级平台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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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完善平台数据基础。区级平台数据库应包含辖区内所

有住宅小区，并根据实际建立“一小区一档案”，包含收运

单位、清运价格、短驳单位、短驳价格、预约清运方式、监

督方式等信息，明确该住宅小区可否通过区级平台进行个人

直接预约，做到及时更新。

2.开设个人预约功能。区级平台应开设物业企业预约和

个人直接预约功能， 引导操作者按照“区—街镇—居民区/

非居民区—住宅小区/单位”的步骤准确选择并填报信息。

3.完善信息确认流程。区级平台应完整展示所选住宅小

区的“一小区一档案”，根据可否进行个人直接预约情况，

做好相关流程提示，引导居民、物业企业、收运单位有序对

接、确认信息，按约开展线下清运。

4.设置问题反馈渠道。 区级平台应设置居民端、企业端

的问题反馈功能，支持居民、收运单位、物业企业对于收运

服务提出意见与建议。鼓励开通线上客服功能，在工作时段、

居民预约清运主要时段及时响应处理。

（三）提升收运服务水平

各区绿化市容部门加强对收运单位的培训和监督，完善

与收运单位签订的《装修垃圾清运服务监管协议》，同步在

监管平台上进行备案，将收运单位收费不透明、清运服务不

规范、市民投诉集中等情况纳入退出机制。各区绿化市容部

门联合区房屋管理、市场监管等部门以及街镇、相关协会，

宣传引导短驳服务市场主体公平竞争，加强信息公开，推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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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驳服务“明码标价”，在区级平台、装修垃圾堆放场所公

示服务标准、服务价格，供装修人自主选择。2025 年 5 月起，

由普陀、杨浦区先行启动试点，会同相关协会指导收运单位

提供短驳服务托底保障，每月汇总收运情况，评估作业成效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快平台建设

市分类中心加强监管平台维护管理，会同市大数据中心

指导各区推进区级平台建设，做好数据对接、平台连接等技

术支持。各区绿化市容部门根据区级平台建设标准、要求和

基本功能，加快建设、完善区级平台。2025 年 8 月底前，完

成市级入口和区级平台的建设、完善，完成区级平台与监管

平台的数据对接；2026 年 6 月底前，区级平台全部接入“随

申办市民云”区级旗舰店。

（二）优化预约管理

各区绿化市容部门联合区房屋管理部门以及街镇，结合

属地实际优化清运信息确认流程，推动辖区内住宅小区支持

线上预约清运服务，提高个人直接预约清运完成率。有条件

的，鼓励通过开设物业企业线上确认功能等方式，让市民预

约操作更加便捷。

（三）加强监管维护

各区绿化市容部门会同区房屋管理、市场监管、城管执

法等部门以及街镇加强沟通协调，在区级平台上公开相关管

理部门监督方式，强化对预约单完成情况、投诉情况的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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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，落实常态化维护和闭环管控。对涉嫌价格垄断、未按

规定明码标价、乱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将线索移送市场监

管和执法等相关部门查处。

附件：区级装修垃圾线上预约清运平台建设标准 1.0 版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5 年 5 月 2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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